办理破产指标创新案例

一、创新案例

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是我院审结的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件破产重整案。

2020年8月，黄岛区法院对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进行审查，经了解，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存在大量纠纷其中多数为民间借贷纠纷、资产被多地法院多次采取保全措施、现为承租方经营、生产许可证即将到期等不利因素，破产审判团队依托办理破产府院联动机制通过函询行业行政主管机关、召开听证会等方式对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进行了重整价值和可行性判断。

该案办理过程中，黄岛区法院依法支持、保障管理人履行法定职责，对管理人履职遇到的困难予以指导、协助解决，积极与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和承租人沟通，保证管理人及时接管公司、清查资产、清理债权债务、进行审计、评估，同时尽量避免影响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根据管理人的申请，协助管理人解除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财产上的保全措施并划转至管理人账户，协调相关法院中止对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执行措施；对管理人制定重整计划草案提供指导意见。同时，严格监督管理人履职，要求管理人定期汇报工作进展并提交书面报告，重大事项随时汇报，督促管理人严格按照法定时限和节点推进相关工作并定期检查，促进管理人积极有效履行职责。

2021年5月8日，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黄岛区法院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批准了该重整计划，并裁定终止了该破产重整程序，该案得以顺利结案。

创新做法

由新区管委出台文件《关于健全企业破产处置工作府院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支持办理破产工作，依托该机制建立了府院联动联席会议、涉企府院联动专题磋商、企业资产协同处置三个工作机制。在该案件受理之前，破产审判团队依托办理破产府院联动机制通过函询行业行政主管机关的方式对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进行了重整价值和可行性判断。
解决案件推进过程中涉及行政事务事项及投资人招募难题。

对困境企业重整价值进行识别，为破产程序提供有力指导。在受理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之前，运用该机制对该公司进行了重整价值识别，取得良好效果。

    三、取得成效
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立案后，破产审判团队及时批准了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继续营业，并积极协调管理人与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承租人，使得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在破产重整期间持续生产经营，没有因破产程序使正常的生产经营受到大的影响。
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共有82家债权人申报债权逾亿元，经审核确认近9千万元，通过破产重整予以化解；解决执行案件30余件；企业主体得以存续，使原有职工近30人继续保留工作岗位，自2020年9月受理至2021年5月裁定终止破产重整程序，仅用时8个月即使得陷入困境的青岛清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重获新生，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